
专项报告 第 1 页 

证券代码：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专项报告 第 2 页 

万元。 

截止 2015 年 06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34,679.98 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应为 7,501.25 万元，差异 27,178.73 万元，系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2,970.75 万元和以自筹资金垫付募集资金项目支出为 24,207.98 万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本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

路支行、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四个专项账户， 其中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活

期存款账户为：3300161672705911111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支

行活期存款账户为：1202020229900419112；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吴山支行活期存款账户为 201000129340239；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活期存款账户为 71010122001532230；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支行

活期存款账户为：1202020229900361638。其中，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庆春支行活期存款账户 1202020229900361638 已销户，具体情况见三（三）2. 

本公司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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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变更情况 

1、2013 年 7 月 2 日，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鉴于公司收购了自然人黄祖衡持有的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大华智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网科技”）10%的股份，智

网科技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增资浙江大华

智网科技有限公司实施智能建筑安全防范系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智能建筑

项目”）实施方式进行调整，原“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增资 18,049.65 万元，智网

科技另一股东黄祖衡同时增资 897.35 万元”变更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增资

18,947.00 万元” ，项目投资总额 18,947.00 万元不变。 

2、2014 年 4 月 30 日，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

合并全资子公司浙江大华智网科技有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

案》，决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智网科技进行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后，智网科技的

法人主体资格注销，“智能建筑项目”实施主体将由智网科技变更为公司，该项

目的资金用途、投资金额、预期效益等其他投资计划不变。  

3、2014 年 9 月 12 日，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决定将智能监控系列产品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智能监控项目”）和增资浙

江大华智网科技有限公司实施智能建筑安全防范系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智能

建筑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和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华科技”）共同实施，其中，以智能监控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14,752.00 万元

以及智能建筑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4,174.00 万元对大华科技进行增资，合计增资

18,926.00 万元，其余募集资金仍将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分别用于上

述项目的实施。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自 2012 年起至 2013 年 4 月止，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

资金对募投项目“智能监控系列产品建设项目”已先期投入 209,532,848.86 元；

以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增资浙江大华智网科技有限公司实施智能建筑安全防范

系统建设项目” 已先期投入 6,113,780.81 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

215,646,629.67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上述事项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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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信会师报字[2013]第 610269 号《关

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2013

年 6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截至 2013 年

7 月 24 日，上述置换事项完成。 

(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尚在建设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七)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

换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

情形。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批准报出。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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